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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南胡志明市臺灣學校

財務報表附註

中華民國一一○年度

(除另有註明者外，所有金額均以美元為單位)

一、學校沿革

越南胡志明市臺灣學校(以下稱本校)，為提供旅越臺商子女享有與國內相同程度的正

規教育機會，能與國內教育體系接軌，方便轉學銜接、順利回國升學，於民國八十六年設

立於越南胡志明市。

二、通過財務報表之日期及程序

本財務報表已於民國一一一年六月二十一日經董事會通過發佈。

三、重大會計政策之彙總說明

本財務報表所採用之重大會計政策彙總說明如下。 

(一)遵循聲明

本財務報表係依照「私立學校法」、「學校財團法人及所設私立學校建立會計制

度實施辦法」、「學校財團法人及所設私立學校會計制度之一致規定」暨「財團法人

中華民國會計研究發展基金會所公開之各號企業會計準則公報及其解釋」(以下簡稱

「企業會計準則公報」)編製。

(二)編製基礎

本校財務報表係依歷史成本為基礎編製。

本校係以營運所處主要經濟環境之貨幣為其功能性貨幣。本財務報表係以本校之

功能性貨幣，美元表達。

(三)外    幣

外幣交易依交易日之匯率換算為功能性貨幣。於後續每一報導期間結束日(以下

稱報導日)，外幣貨幣性項目依當日之匯率換算為功能性貨幣，其兌換差額認列為當

期損益。

(四)資產與負債區分流動與非流動之分類標準

符合下列條件之一之資產列為流動資產，非屬流動資產之所有其他資產則列為非

流動資產：

1.預期於正常營業週期中實現，或意圖將其出售或消耗者。

2.主要為交易目的而持有者。

3.預期於報導日後十二個月內實現者。

4.現金或約當現金，但不包括於報導日後逾十二個月用以交換、清償負債或受有其他

限制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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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南胡志明市臺灣學校財務報表附註(續)

符合下列條件之一之負債列為流動負債，非屬流動負債之所有其他負債則列為非

流動負債：

1.預期於正常營業週期中清償者。

2.主要為交易目的而持有者。

3.於報導日後十二個月內到期清償者。

4.本校不能無條件將清償期限遞延至報導日後至少十二個月者。

(五)現金及銀行存款

現金包括庫存現金及活期存款。約當現金係指可隨時轉換成定額現金且價值變動

風險甚小之短期並具高度流動性之投資。定期存款符合前述定義且持有目的係滿足短

期現金承諾而非投資或其他目的者，列報於約當現金。

(六)金融工具

金融資產與金融負債係於本校成為該金融工具合約條款之一方時認列。

1.金融資產

本校之金融資產分類為應收款。

(1)應收款

應收款係無活絡市場公開報價，且具固定或可決定付款金額之金融資產，包

括應收款項。原始認列時按公允價值加計直接可歸屬之交易成本衡量，後續採有

效利率法以攤銷後成本減除減損損失衡量，惟短期應收款項之利息認列不具重大

性之情況除外。依交易慣例購買或出售金融資產時，採用交易日會計處理。

利息收入係列報於營業外收益及費損。

(2)金融資產減損

非透過損益按公允價值衡量之金融資產，於每個報導日評估減損。當有客觀

證據顯示，因金融資產原始認列後發生之單一或多項事件，致使該資產之估計未

來現金流量受損失者，該金融資產即已發生減損。

金融資產減損之客觀證據包括發行人或債務人之重大財務困難、違約(如利

息或本金支付之延滯或不償付)、債務人將進入破產或其他財務重整之可能性大

增，及由於財務困難而使該金融資產之活絡市場消失等。此外，備供出售權益投

資之公允價值大幅或持久性下跌至低於其成本時，亦屬客觀之減損證據。

針對應收款個別評估未有減損後，另再以組合基礎評估減損。應收款組合之

客觀減損證據可能包含本校過去收款經驗、該組合超過平均授信期間之延遲付款

增加情況，以及與應收款拖欠有關之全國性或區域性經濟情勢變化。

以攤銷後成本衡量之金融資產，認列之減損損失金額係該資產之帳面金額與

估計未來現金流量按該金融資產原始有效利率折現之現值間之差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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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南胡志明市臺灣學校財務報表附註(續)

所有金融資產係藉由備抵帳戶調降其帳面金額。當判斷該金融資產無法收回

時，係沖銷備抵帳戶。原先已沖銷而後續收回之款項則貸記備抵帳戶。備抵帳戶

帳面金額之變動認列於損益。惟以成本衡量之金融資產之減損損失係直接自金融

資產之帳面金額中扣除。 

(3)金融資產之除列

本校僅於對來自該資產現金流量之合約權利終止，或已移轉金融資產且該資

產所有權幾乎所有之風險及報酬已移轉予其他企業時，始將金融資產除列。

若一項金融資產整體除列時，其帳面金額與所收取之對價加計認列於其他綜

合損益之累計利益或損失之差額係認列為損益，並列報於營業外收益及費損。

當一項金融資產未整體除列時，本校以移轉日持續認列與不再認列之部分之

相對公允價值為基礎，將該金融資產之先前帳面金額分攤予各該部分。分攤予除

列部分之帳面金額與因除列部分所收取之對價加計已認列於其他綜合損益之累計

利益或損失中分攤予除列部分之總和間之差額係認列為損益，並列報於營業外收

益及費損。已認列於其他綜合損益之累計利益或損失，係依其相對公允價值分攤

予持續認列部分與除列部分。

2.金融負債及權益工具

本校發行之債務及權益工具係依據合約協議之實質與金融負債及權益工具之定

義分類為金融負債或權益。

(1)其他金融負債

金融負債非屬持有供交易且未指定為透過損益按公允價值衡量者（包括其他

應付款），原始認列時係按公允價值加計直接可歸屬之交易成本衡量；後續評價

採有效利率法以攤銷後成本衡量。未資本化為資產成本之利息費用列報於營業外

收益及費損。

(2)金融負債之除列

本校係於合約義務已履行、取消或到期時，除列金融負債。

除列金融負債時，其帳面金額與所支付或應支付對價總額（包含任何所移轉

之非現金資產或承擔之負債）間之差額認列為損益，並列報於營業外收益及費

損。

(3)金融資產及負債之互抵

金融資產及金融負債僅於本校有法定權利進行互抵及有意圖以淨額交割或同

時變現資產及清償負債時，方予以互抵並以淨額表達於資產負債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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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南胡志明市臺灣學校財務報表附註(續)

(七)不動產、房屋及設備

1.認列與衡量

不動產、房屋及設備係以原始取得成本或建造成本入帳，惟不包括為使資產達

到可使用狀態前之相關利息支出，支出效益能增加其使用價值之重大改良及更新均

予資本化；經常性維護及修理支出，列為當年度之費用。

2.折舊

本校除圖書及博物外之不動產、房屋及設備，應於各該資產估計耐用年限內，

採直線法提列折舊；圖書採報廢法提列折舊。

(八)無形資產

電腦軟體成本係屬外部取得，於原始認列時以取得成本為入帳基礎。

(九)退休金及退職金

本校依私立學校法第六十四條之規定，加入私立學校教職員工退休撫卹基金。教

職員工退休時，依本校「學校法人及其所屬私立學校教職員退休撫卹離職資遣條例」

辦理。另，本校亦依私立學校法規定制訂教職員工退職金設置辦法，以為教職員工退

職金計算之依據，並逐年提撥。

(十)權益基金及餘絀

凡學校創辦時接受董事及外界之各類捐助及學校營運賸餘轉入數皆屬之，包括指

定用途權益基金及未指定用途權益基金。

1.本校依私立學校法第四十六條之規定，當年度收支執行後有賸餘款者，應於決算經

學校主管機關備查後一個月內，彌補以前年度收支互抵之不足後，將餘額保留於學

校基金，並帳列「未指定用途權益基金」。

2.凡因契約、法令、外界捐贈或學校經一定程序撥充，以供特定目的使用之基金皆帳

列「指定用途權益基金」，其對應項目為「特種基金」。

3.本校於辦理決算時，將各項收入及支出科目先行轉列「本期餘絀」，並結轉至「累

積餘絀」。

(十一)所得稅

本校設立於越南胡志明市，依當地法律規定得免納所得稅。

(十二)收入及費用

收入及費用以權責發生時為入帳基礎，學什費及代辦費係依教育行政機關核定之

標準計收，支出係根據預算執行，非因法令之規定不得發生超支。另游泳池及冷氣使

用等業務，則基於使用者付費原則，於學期開始向使用者酌收維護費帳列代收款項項

目，以專款專用原則支付維修費用，年度結束若有結餘則依規定辦理。

(十三)會計年度

本校之會計年度採曆年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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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南胡志明市臺灣學校財務報表附註(續)

四、假設及估計不確定性之主要來源 ：無。  

五、重要會計項目之說明  

(一)現金及約當現金

110.12.31 109.12.31
庫存現金 $ 4,197.00 5,270.00

活期存款 3,612,515.49 3,423,550.44

定期存款 5,117,173.21 4,857,098.98

合    計 $ 8,733,885.70 8,285,919.42

(二)應收款項

110.12.31 109.12.31
應收帳款—學雜費 $ 42,324.00 -

(三)不動產、房屋及設備

民國一一○年度及一○九年度之不動產、房屋及設備變動明細表如下：

土地改良物 房屋及建築
機器儀器
及 設 備

圖書及博
物 其他設備 未完工程 總　　計

原始成本：

民國110年1月1日餘額 $ 228,103.68 3,413,047.21 589,459.05 38,029.14 633,355.90 6,149,362.19 11,051,357.17

增添 37,887.78 121,455.83 3,364.59 7,535.43 295,653.11 - 465,896.74

處分 - (107,202.79) - - - (94,935.75) (202,138.54)

重分類 - 6,054,426.44 - - 1,408.42 (6,054,426.44) 1,408.42

民國110年12月31日餘額 $ 265,991.46 9,481,726.69 592,823.64 45,564.57 930,417.43 - 11,316,523.79

民國109年1月1日餘額 $ 160,709.59 3,405,173.93 537,727.59 35,203.79 576,346.36 5,807,798.18 10,522,959.44

增添 67,394.09 7,873.28 51,731.46 2,825.35 57,009.54 341,737.68 528,571.40

處分 - - - - - (173.67) (173.67)

民國109年12月31日餘額 $ 228,103.68 3,413,047.21 589,459.05 38,029.14 633,355.90 6,149,362.19 11,051,357.17

折舊：

民國110年1月1日餘額 $ 132,042.75 1,814,824.96 372,815.46 24,288.79 397,715.94 - 2,741,687.90

折舊 10,443.24 242,100.05 74,665.71 - 100,768.03 - 427,977.03

處分 - (107,202.79) - - - - (107,202.79)

民國110年12月31日餘額 $ 142,485.99 1,949,722.22 447,481.17 24,288.79 498,483.97 - 3,062,462.14

民國109年1月1日餘額 $ 127,978.54 1,672,230.80 295,953.79 24,288.79 333,057.09 - 2,453,509.01

折舊 4,064.21 142,594.16 76,861.67 - 64,658.85 - 288,178.89

民國109年12月31日餘額 $ 132,042.75 1,814,824.96 372,815.46 24,288.79 397,715.94 - 2,741,687.90

帳面金額：

民國110年12月31日 $ 123,505.47 7,532,004.47 145,342.47 21,275.78 431,933.46 - 8,254,061.65

民國109年1月1日 $ 32,731.05 1,732,943.13 241,773.80 10,915.00 243,289.27 5,807,798.18 8,069,450.43

民國109年12月31日 $ 96,060.93 1,598,222.25 216,643.59 13,740.35 235,639.96 6,149,362.19 8,309,669.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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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南胡志明市臺灣學校財務報表附註(續)

(四)應付款項

110.12.31 109.12.31
應付工程款 $ - 844,636.06

應付費用 46,401.62 41,102.46

其他應付款 13,680.78 15,859.43

$ 60,082.40 901,597.95

(五)暫收款項

110.12.31 109.12.31
學費補助及獎助學金 $ 30,254.08 27,904.96

其他 42,388.59 170,214.20

$ 72,642.67 198,119.16

(六)代收款項

110.12.31 109.12.31
指定用途捐贈 $ 47,513.72 55,912.14

課後輔導費 50,896.38 50,706.03

其他 129,049.87 124,386.48

$ 227,459.97 231,004.65

(七)權益及基金餘絀

1.民國一一○年度：

固定資產權益基金 累積餘絀 本期餘絀 合    計

期初餘額 $ 3,274,720.54 11,280,165.50 - 14,554,886.04

其他權益基金調整 4,380,789.40 (4,380,789.40) - -

本期餘絀 - - 1,632,673.04 1,632,673.04

期末餘額 $ 7,655,509.94 6,899,376.10 1,632,673.04 16,187,559.08

2.民國一○九年度：

固定資產權益基金 累積餘絀 本期餘絀 合    計

期初餘額 $ 3,274,720.54 8,882,939.55 - 12,157,660.09

本期餘絀 - - 2,397,225.95 2,397,225.95

期末餘額 $ 3,274,720.54 8,882,939.55 2,397,225.95 14,554,886.04

〜13〜



越南胡志明市臺灣學校財務報表附註(續)

六、關係人交易 ：無。 

七、質押之資產 ：無。 

八、重大或有負債及未認列之合約承諾 ：無。 

九、出售重大資產之合約 ：無。 

十、重大期後事項 ：無。 

十一、其　　他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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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南胡志明市臺灣學校財務報表附註(續)

十二、舉債指數計算表 ：

項目 金額

本次已借款或預計借款金額 -

短期債務 -

應付款項 60,082.40

代收款項 227,459.97

暫收款項 72,642.67

長期銀行借款 -

長期應付款項 -

應付退休及離職金 501,447.89

存入保證金 8,134.04

貨幣性負債小計(A) 869,766.97

現金 4,197.00

銀行存款 8,729,688.70

短期投資 -

應收款項 42,324.00

長期投資 -

長期應收款項 -

特種基金 -

投資基金 -

存出保證金 3,672.14

貨幣性資產小計(B) 8,779,881.84

借款淨額(C=A-B) (7,910,114.87)

扣減不動產支出前現金餘絀(D) 758,547.76

舉債指數C/D -

註：借款淨額若為負值，舉債指數以零計算；扣減不動產支出前現金餘絀產生現金短

絀時，舉債指數則為負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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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南胡志明市臺灣學校財務報表附註(續)

十三、九一教中(會)字第0910518030號函規定應揭露事項 ：

本校依教育部中部辦公室九一教中(會)字第0910518030號函規定應揭露事項如下：

(一)本校民國一一○年度內部控制作業係依教育部頒「學校財團法人及所設立私立學校建

立會計制度實施辦法」第十六條：「學校法人及所設私立學校所有收入，應分別存入

其在金融機構開設之專戶，付款時，除小額零用金外，以直接匯撥或簽發支票為之；

其為學校法人者，應由董事長、主辦會計人員及出納人員會同簽名或蓋章，其為私立

學校者，應由校長、主辦會計人員及出納人員會同簽名或蓋章。」規定辦理。

(二)本校無以前年度代收款項之餘額以私人戶頭存放於校外，且未列入學校決算之情

形。

(三)本校民國一一○年度接受教育部補助經費，已依規定運用，因接受補助而購置之設

備，已帳入不動產、房屋及設備，並依規定有效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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